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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16        证券简称：节能风电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62 

转债代码：113051        转债简称：节能转债 

债券代码：137801        债券简称：GC风电 01 

债券代码：115102        债券简称：GC风电 K1 

 

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中节能木兰 200MW 风电+清洁供暖项目（以下

简称“木兰项目”） 

 投资金额：木兰项目总投资为 152,335.30万元。 

 相关风险提示：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为木兰项目的建设主体提供担保的事项，以及在项目建成后以

该项目的电费收费权、资产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建设中节能木兰 200MW风电+清洁供暖项目的议案》，

同意投资建设木兰项目，木兰项目总投资为 152,335.30 万元，同意

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黑龙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黑龙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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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”）作为木兰项目的建设主体开展相关工作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于 2024 年 9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

露的《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

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58）。其中涉及公司为木兰项目的建设

主体黑龙江公司提供项目建设贷款担保及在木兰项目建成后，以其电

费收费权、资产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

批准。 

本次对上述项目的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

组。 

二、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

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，由公司全资子公

司黑龙江公司作为木兰项目的建设主体开展相关工作。黑龙江公司基

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公司名称：中节能黑龙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30127MAC3K2D41E 

3、成立日期：2022年 11月 9日 

4、注册地址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木兰县开发园区木兰主食加工

技术研究院 313室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张杰 

6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,000万元 

7、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

务；建设工程施工。一般项目：陆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；海上风力发

电机组销售；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；风力发电技术服务。 

8、黑龙江公司股权结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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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1,000 100 

合计 1,000 100 

9、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： 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24 年 6月 30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

资产总额 1,359.77 1,359.77 

负债总额 0 0 

资产净额 1,359.77 1,359.77 

营业收入 0 0 

利润总额 0 0 

资产负债率（%） 0 0 
注：上述 2023年 12月 31日数据来源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致

同专字（2024）第 110C004038 号《审计报告》，该所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；2024

年 6月 30日数据未经审计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中节能木兰 200MW风电+清洁供暖项目 

（二）投资金额及资金筹集方案 

木兰项目总投资为 152,335.30 万元，其中项目资本金由公司自

筹，资本金总额约占项目总投资的 20%，其余资金拟向金融机构申请

贷款解决。 

（三）木兰项目的主要内容 

1、地理位置 

木兰项目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木兰县境内，规划场址区域为平

原，部分地区为丘陵，同时部分区域存在沟谷情况，G102 国道从风

电场中部穿过，场区内含有大石公路、风哈公路等多条道路，村村通

道路及石油道路纵横交错，对外交通十分便利。 

2、装机规模及建设方案 

木兰项目总装机容量 200MW，项目可研设计安装 40 台单机容量

5.0MW 的风电机组，建设相关配套设施、场内集电线路、新建一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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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kV 升 压 变 电 站 以 及 220kV 送 出 线 路 、 配 套 建 设 一 套

20MW/40MWh(10%/2 小时)储能装置（最终以实际建设为准）。由黑龙

江公司负责投资、建设、运营。 

3、项目建设期 

本项目计划 2024年 11月底前完成前期工作，于 2024年 12月开

工，至 2025年 12月底竣工结束投入使用，建设工期约为 1年（最终

以实际建设情况为准）。 

4、项目手续完成情况 

截至目前，木兰项目已取得项目核准文件、用地预审、地灾报告

评审意见书、环评批复、接入系统批复、水土保持行政许可决定书、

压矿复函。完成项目地形图测绘（1:2000）、勘察设计、土地服务的

招标及合同签订工作。 

5、可行性分析 

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，木兰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约为

11.09%，投资回收期（税后）为 11.63年。经测算，财务评价结果显

示项目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，具有可行性。 

四、投资木兰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木兰项目资本金由公司自筹，其余资金将以公司或黑龙江

公司为贷款主体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，贷款总额不高于总投资的 80%。

若以黑龙江公司为贷款主体，公司将为黑龙江公司提供相应担保，担

保总额不超过木兰项目总投资的 80%。项目建成以后，以该项目的电

费收费权、资产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。 

（二）木兰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在东北区域的装机容量

和市场规模，投资木兰项目短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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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，从长远来

看对公司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发

展战略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

（一）公司为木兰项目的建设主体提供担保的事项，以及在项目

建成后以该项目的电费收费权、资产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尚需

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； 

（二）木兰项目在工程建设、上网电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稳定

性，将会给项目实施带来一定风险，但总体风险可控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       

2024年 9月 7日     


